
委辦契約條款修正條文                                   

能源局政風室 111 年 05 月 19 日能政字第 11113000340 號簽奉局長核可修正 

 

第八條  履約管理 

 

（    ）廉潔條款： 

1. 廠商應誠信經營，所屬執行人員並應公正執行受託業務，以公共利益為依歸，不得

違反法規、契約、廠商規約及假藉業務上之權力、機會、方法圖本人或第三人之不

正利益，亦不得接受與業務有利害關係者之餽贈財物、飲宴應酬及請託關說；遇利

益衝突情事即應迴避；另並按法規及契約恪守保密義務。 

2. 廠商若係受機關依行政程序法第 16 條公告將其權限之一部分委託辦理者（即行政委

託），廠商於委託範圍內（受託行使公權力），視為行政機關（行政程序法第 2 條第

3 項參照），所屬執行人員於從事與委託機關職務權限有關之公共事務時為刑法上之

公務員（刑法第 10 條第 2 項第 2款參照），除應遵守第 1款之規定外，並應比照「公

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辦理利益衝突迴避事項；以及比照「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

不得為所定相關禁止或逾越限制之行為。如廠商所屬執行人員因執行受託業務違反

「中華民國刑法」、「貪污治罪條例」或其他有關公務員罪責之刑事法規時，依法追

究刑事責任。為確保廠商執行人員對相關法規、誠信經營之認知並保障其自身權益，

經機關公告行政委託辦理業務之廠商應於年度受委託日起 60 日內自辦廉潔教育訓

練[內容應包含：本條款、相關法規（刑法瀆職罪章、貪污治罪條例、公職人員利益

衝突迴避法迴避及揭露公開規定、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禁止及限制規定、採購人員

倫理準則等）及其他（誠信經營等）]，所屬全體執行受委託業務人員均須參加訓練，

並於辦理完畢後即檢附「行政委託公告影本」及「相關訓練紀錄（含人員簽到表等

並附訓練資料，紀錄參考範例格式如附件  ）」送機關備查，履約中如有新進執行受

託業務人員亦應辦理訓練，訓練紀錄應於人員異動日起 30 日內送請機關備查。 

3. 廠商應確保所屬執行受託業務人員均了解並遵守上述各款規定，若廠商及其執行人

員違反規定經查證屬實，機關得要求廠商為必要之處置並視情節輕重扣款驗收、終

止或解除契約。 

 

 

 

 

 

 

 

 

＊附註：上揭修正包含「行政政策類」、「科技計畫類」及「資訊服務類」等契約條款。 



 

 

 

 

 

 

 

 

 

 

 

 

 

 

 

 

 

 

 

 

 

 

 

 

 

 

 

 

 

 

 

 

 

 

 

 

 

 



廉潔教育訓練紀錄（範例） 

一、 受機關行政委託案件名稱：                         （契約編號：  ） 

二、 執行受託業務機構：○○協會（基金會、研究院等） 

三、 訓練方式：講習會（座談會、併同工作訓練會辦理、數位課程等） 

四、 訓練時間：○年○月○日○時○分 

五、 訓練地點：○○大樓○○會議室 

六、 參加人員：（全體執行受託業務人員均應參加並親自簽名，如採電子簽到方

式辦理，請標註本委託案之參加人員。） 

 

（參加人員

簽名）       

       

       

       

       

       

七、 訓練內容： 

（一） 契約廉潔條款： 

1. 廠商應誠信經營，所屬執行人員並應公正執行受託業務，以公共利益為依歸，不

得違反法規、契約、廠商規約及假藉業務上之權力、機會、方法圖本人或第三人

之不正利益，亦不得接受與業務有利害關係者之餽贈財物、飲宴應酬及請託關說；

遇利益衝突情事即應迴避；另並按法規及契約恪守保密義務。 

2. 廠商若係受機關依行政程序法第 16 條公告將其權限之一部分委託辦理者（即行

政委託），廠商於委託範圍內（受託行使公權力），視為行政機關（行政程序法第

2 條第 3項參照），所屬執行人員於從事與委託機關職務權限有關之公共事務時為

附件    



刑法上之公務員（刑法第 10 條第 2 項第 2 款參照），除應遵守第 1 款之規定外，

並應比照「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辦理利益衝突迴避事項；以及比照「公務

員廉政倫理規範」不得為所定相關禁止或逾越限制之行為。如廠商所屬執行人員

因執行受託業務違反「中華民國刑法」、「貪污治罪條例」或其他有關公務員罪責

之刑事法規時，依法追究刑事責任。……（節錄） 

3. 廠商應確保所屬執行受託業務人員均了解並遵守上述各款規定，若廠商及其執行

人員違反規定經查證屬實，機關得要求廠商為必要之處置並視情節輕重扣款驗收、

終止或解除契約。 

（二） 相關法規：  

1、 刑法瀆職罪章 

2、 貪污治罪條例 

3、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迴避及揭露、公開規定 

4、 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禁止及限制規定 

5、 採購人員倫理準則 

（三） 其他（誠信經營等） 

 

 

 

 

 

 

 

 

 

 為確保廠商執行人員對相關法規、誠信經營之認知並保障其自身權益，經機關依行政程序

法第16條公告行政委託辦理業務之廠商應於年度受委託日起60日內舉辦廉潔教育訓練[內

容應包含本條款、相關法規及其他（誠信經營等）]，所屬全體執行受委託業務人員均須參

加訓練，並於辦理完畢後即檢附「行政委託公告影本」及「相關訓練紀錄（含人員簽到表

等並附訓練資料）」送機關備查，履約中如有新進執行受託業務人員亦應辦理訓練，訓練紀

錄應於人員異動日起 30 日內送請機關備查。 


